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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民政局关于下拨2024年扶持老区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
桂洋镇、吾峰镇、东平镇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扶持老区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泉财指标〔2024〕43号）文件，经研究，现下拨2024年扶持老区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市级补助资金30万元（详见附件）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此款项拨付到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，列入第2130599项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”科目。
二、请严格按照《福建省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加强资金管理, 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、专款专用。
三、请抓紧组织具体项目的实施。要对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实行全过程监管，督促指导项目单位按申报内容抓紧组织实施，确保项目验收合格按时完成，取得应有的成效。
四、建立报告制度。要指定专人负责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反馈工作，按照《永春县民政局关于实行老区项目月报及年报制度的通知》要求，每月底将项目实施进度报县老区办备案。项目完成后及时将项目公告公示、资金使用管理、项目建设材料、项目实施成效等情况报县老区办备案。
五、为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请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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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2024年扶持老区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市级补助资金分配表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乡镇
	村（居）
	项目名称
	补助金额

	1
	桂洋
	新岭
	种植六鳌红薯项目
	10

	2
	吾峰
	枣岭
	茶园改造建设项目
	10

	3
	东平
	太山
	金线莲产业
	10

	合计
	30














附件2：

2024年扶持老区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
	项目单位
	产出指标
	效益指标
	满意度指标

	
	质量指标
	时效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	
	项目验收
合格率
	资金年度 支出率
	增加村集体收入
	社会公众满意度

	各有关
项目单位
	100%
	100%
	10万元
	满意度≥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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